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会议时间： 2014年 11月 25日下午 2:00 

    会议地点： 北京天方饭店 5号会议室（北京市海淀区西直

门北大街 28号） 

    出席人员：公司股东（授权代表）、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 

    列席人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主持人：李书升 董事长 

    会议记录人：杜  冰 

    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宣读本次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宣布现场会议股东到会情况； 

二、宣读各项议案：    

（一）《关于聘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二）《关于聘请公司 201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三）《关于投资建设中节能乌鲁木齐达坂城 20 万千瓦风



 

  

电场项目的议案》； 

  

三、请股东或委托代理人发言或提问（由已办理发言或提问登记

手续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按照发言登记的先后顺序发言或提问，在上

述人员发言或提问完毕后，经会议主持人同意，其他股东或委托代理

人方可发言或提问）； 

四、请股东推选 2名股东代表作为计票人；请监事会推选一名监

事作为监票人； 

五、现场投票表决； 

六、现场计票，宣读现场投票结果； 

七、现场会议暂时休会，将现场投票结果传送至上海证券交易

所，等待上海交易所反馈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及现场投票的合并投

票结果； 

八、休会结束，主持人宣读合并投票结果； 

九、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签署会议记录。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议案一）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副董事长徐波先生由于任职单位的工作安排原因，已于

2014 年 10 月 14 日向公司董事会正式递交书面辞呈，辞去公司

董事、副董事长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根据《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辞职已经生效。 

公司董事会现向股东大会提名裴红卫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任

期到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裴红卫先生的简历如下： 

裴红卫，男，1978 年出生，管理学博士，中国国籍。1996

年 12 月至 1999 年 9 月，江西省吉安县民政局干部；1999 年 9

月至 2002 年 3 月，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会计专业学习；2002



 

  

年 3 月至 2005 年 7 月，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会计专业学习；

2005年 7月至 2006年 4月，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干部；2006

年 4月至 2011年 5月，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股权资产部（实

业投资部）划拨处主任科员；2011 年 5 月至今，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理事会股权资产部（实业投资部）权益管理处副处长。 

经查，未发现裴红卫先生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选任与行为指引（2013年修订）》

第十条以及《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九十五条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董事的

条件。裴红卫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11月 25日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议案二）  

 

关于聘请公司 201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根据相关法规的要求，对聘任 2014 年度审计机构事项

履行了邀请招标程序，评标结果是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为第一名中标候选人。按照上述评标结果，并经过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通过，董事会决定聘请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4 年度审计机构，年度审计费用

为 65万元。 

本次审计服务的范围包括公司本级及下属子公司，审计服务



 

  

的内容是按照财政部、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要求，对公

司和所属子公司 2014年 12月 31日资产负债表、2014年利润表、

股东权益变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审计，并出

具审计报告，包括各家子公司审计报告和合并审计报告。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1992 年经财政

部批准成立，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注册资本 1360

万元，执行事务合伙人胡柏和，现有从业人员 1256 人，其中注

册会计师 332人。该所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理事单位，具有证

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的资质。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11月 25日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议案三）  

 

关于投资建设中节能乌鲁木齐达坂城 

20 万千瓦风电场项目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董事会就投资建设中节能乌鲁木齐达坂城 20 万千瓦风

电场项目（以下简称达坂城项目或本项目）汇报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达坂城项目位于新疆乌鲁木齐县境内，距达坂城公路约

30km，距乌鲁木齐市公路约 86km，柴窝堡湖东南侧，312国道以

南，风电场区域的海拔约在 1122～1393m，场地开阔，地形较平

坦。 

    达坂城项目规划总装机容量 20 万千瓦，拟安装单机容量

2500kW、轮毂高度 80m 的风力发电机组 80 台。风电场场区 80m

高度年平均风速为 8.43m/s，相应的平均风功率密度为

673.22W/m2，风功率密度等级为 6级，经测算，风电场年可利用

小时数为 2430小时。项目的含税电价为 0.51元/kW〃h 。 

    根据项目可研报告，本项目风力发电机组采用一机一变的单

元接线方式，以 35kV架空线路送至自建 110kV升压站，以 110kV

电压等级接入共建 220kV 柴窝堡风电升压站，通过 220kV柴窝堡

风电升压站单回 220kV线路（新疆电网公司建设）接入东郊 750kV

变电站（目前东郊 750KV 正在建设，计划明年投运），东郊变出

线两回，一回向西北接入乌北郊 750站，一回向东南接入吐鲁番，

电量在全疆范围内消纳(最终以项目接入审查意见为主)。本项目

建设期为 3 年，并网发电前，对公司营业收入和 损益不构成影

响。 

    二、前期准备工作 

    达坂城项目于 2013 年 4月 13日取得国家能源局《关于同意

中节能达坂城 20 万千瓦风电场项目开展前期工作的函》（国能



 

  

新能„2013‟163 号），同意开展项目前期工作；2013 年 12 月

19 日取得乌鲁木齐市国土局关于该项目的用地预审，2014 年 2

月 13 日列入国家能源局“十二五”第四批风电项目核准计划；

2014年 10月 17日获得乌鲁木齐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 

    三、投资概算与经济分析 

    （一）投资概算 

    按照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电力设计院编制的达

坂城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预计达坂城项目总投资为176,289.38

万元。按照新疆乌鲁木齐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项目核准批复，

政府有关部门核准的项目总投资为 176,289.88万元。 

    （二）经济分析 

   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达坂城项目（按照 20%项目资本

金测算）全投资的内部收益率为 8.15%，资本金内部收益率

11.19%，投资回收期为 11.78年，项目具有一定抗风险能力，财

务评价结果显示项目具有可行性。 

    四、风险分析与对策 

   （一）风险分析 

经过评估，本项目重大风险有以下三类： 

   1．电网需求小于发电供应能力，或电网建设不能满足项目并

网条件，可能导致项目不能及时获得电网并网许可，从而使项目

建设延期、无法发电或售电。 



 

  

   2．利率市场化改革可能会导致金融机构追求自身收益而提高

利率水平，进而降低项目投资收益并加大项目还款压力。 

   3．在项目建成后，实际运行中的风资源状况不及评估预期，

可能导致项目实际发电能力不足，无法实现预期收益目标。 

（二）风险应对策略 

 1．公司将与电网公司积极沟通，加强协调，充分了解电网

建设的计划进度，并相应开展项目建设，使项目建设与并网紧密

衔接。 

    2．公司将密切跟踪信贷政策，分析贷款利率对项目收益的

影响，减少项目贷款所受信贷政策影响，除银行贷款外，寻找其

他新的融资方式。科学组织项目施工建设，节省项目总投资。 

3．公司将根据选定的测风塔资料，对测风数据进行校验与

处理，分析平均风速、风功率密度、湍流强度、空气密度等因素，

科学评估风能资源。并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机型性能特征，从

土地利用、集电线路投资、风电场运维成本等因素综合考虑，选

定风机布臵方式。科学调度，精心维护，提高风机可利用率。 

    五、资金筹集方案 

根据新疆乌鲁木齐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项目核准批复，达

坂城项目计划总投资为 176,289.88 万元，其中项目资本金占项

目总投资的 20%，即 35,257.98万元，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投入，

其余资金公司通过申请银行贷款等方式自筹解决。 



 

  

六、公司董事会关于达坂城项目的决议事项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就达坂城项目形成如下决议： 

（一）同意公司投资建设中节能乌鲁木齐达坂城 20 万千瓦

风电场项目，项目总投资为 176,289.88万元。 

（二）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节能风力发电（新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新疆公司）作为该项目的建设、运营主体开展相关

工作；同意公司随着建设项目进度的用款需求对新疆公司逐步增

加资本金，增资总额不低于该项目国家核准的项目总投资的20%，

即不低于 35,257.98万元。 

    （三）同意以公司或新疆公司为贷款主体，向银行申请不超

过 141,031.90万元的贷款（不超过国家核准总投资额的 80%），

用于该项目的建设；同意新疆公司在该项目建成后，以该项目

的电费收费权为项目贷款办理质押。 

七、项目建设主体介绍 

新疆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5月 28日，注册地为新疆乌鲁木齐

县水西沟镇，注册资本 38,817 万元，经营范围为风力发电，一

般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截至 2014年 6月 30日，新疆公司

总资产 135,265.53万元，净资产 42,275.90万元，2014年上半

年净利润 1,824.80 万元。新疆公司是公司新疆区域的运营管理

中心。自成立以来，负责公司在新疆托里地区 19.95万千瓦风电

项目和哈密地区 20万千瓦风电项目的建设和运营。 



 

  

    八、需股东大会批准的事项 

 批准公司投资建设中节能乌鲁木齐达坂城 20 万千瓦风电场

项目，项目总投资为 176,289.88 万元，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负

责该项目的实施，及办理项目贷款和项目收费权质押。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11月 25日 


